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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消除烟花爆竹安全隐
患，严厉打击非法经营、储存等违
法违规行为，日前，湖滨区应急管
理局联合该区公安、乡（街道）等部
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在辖区宏远市
场、会兴街道开展烟花爆竹“打非”
专项联合排查行动。

此次行动聚焦沿街商超门店等

重点区域， 检查组通过实地走访、
现场询问等方式，对经营户是否存
在非法销售、储存烟花爆竹，是否
具备相关经营资质，消防设施是否
配备齐全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 同
时，检查人员向经营户和周边群众
宣传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强调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

竹的危害性， 引导大家自觉遵守安
全规定， 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和谐
环境。

下一步， 湖滨区将持续加大对
烟花爆竹领域的监管力度，保持“打
非”高压态势，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谢小青

湖滨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
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排查行动

尽管部分药店短期缺货，却并
未出现盲目囤货现象。记者来到一
家药店，该店员介绍一支大号的水
银体温计售价 8 元， 已经售空，不
过相较于前些天，小号水银体温计
价格则有所变化， 此前售价为 5.3
元，如今售价为 7 元，“前些天流感
严重时，来买水银体温计的顾客较
多，这两天还好，没出现囤货抢购
的现象。 ”记者又走访了其他几家
药店， 发现情况和价格都相差无
几。 药店店员均表示，目前暂未收
到禁售通知，不过最近在网上看到
了禁产的消息。

那么线上的情况如何？ 记者查
询发现， 水银体温计价格普遍上
涨。 目前已鲜见单支 10 元以下的
商品，价格普遍在 13 元以上，甚至
17.5 元一支仍有不少人购买。 如果
一次性买一盒（10 支），单支均价倒
是有所下降。 无论是在购买评论
中，还是药店店员的反馈，都普遍
反映水银体温计比电子体温计测
量数据更为准确，这也是消费者听
到禁产令后热议的原因所在。

“水银体温计虽然价格低、测
量准， 可是一旦破碎危害不容小
觑。 汞的毒性很强，因为汞有挥发

性，吸入人体之后很难排出，短期内
吸入高浓度汞蒸气可致急性中毒。”
张鹏飞提到， 出现汞中毒的新闻不
在少数， 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而言。他表示，现在的电子体温计主
流品牌用的都是医用级热敏电阻，
误差能控制在 0.2 摄氏度以内，此
外，一些非接触式的耳温枪、额温枪
也搭载了先进技术，如预加热探头、
温差补偿算法、 年龄段选择等功能
设计。不论选择哪种体温计，都要严
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确保测量时间
与位置正确，还要挑选正规品牌、有
医疗器械认证的产品。

水银温度计停产在即
市区部分药店已售空

□本报记者 王晨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通知，2026 年 1 月 1 日起，
我国将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血压计。 近日，“水银体温计
明年起禁产”等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引起热议。 那么，
水银体温计即将禁产，家中是否有必要囤货？ 电子体温计
比水银体温计更准吗？

水银体温计并非禁止使用
现有库存产品仍可买、家庭已有仍可用

“我国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
计和含汞血压计产品”，这意味着，
水银体温计即将“退场”，“甩一甩”
测体温的经典场景，将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

“水银体温计不是突然被禁，
而是早就有这项政策，给足了过渡
期。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
科主治医师张鹏飞说，2026 年后
不再有新生产的水银体温计，但家
里现有的可以继续用，完全没必要
跟风囤积。

其实这条政策早已公开，2020
年 10 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履
行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有关事
项的通知》，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会
同相关部委 2017 年发布的第 38
号公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起对我国生效。
其中明确，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
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含汞
血压计。 在此之前，已取得注册证
的产品可继续销售至证书有效期
届满，但最迟不得超过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此外，政策明确“禁生产”
而非“禁使用”，现有库存产品市民
可正常购买使用。

昨日，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药
房，发现水银体温计、水银血压计与
电子体温计等均有供应， 消费者可
以正常购买， 水银体温计售价均在
10 元以下， 而电子体温计售价在
15 元至 40 元之间， 额温枪价格略
高，多在 100 元以上。 但部分药店
的水银体温计备货量不多， 甚至已
经卖空。

无论何种体温计
都要挑选正规品牌、有医疗器械认证的产品

“我一定遵纪守法，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就像张院长那样正直的人。 ”日前，卢氏
县人民检察院玲玲工作室内， 涉罪未成年人
小阳（化名）在不起诉宣告仪式上，望着检察
官和司法社工，声音哽咽却字字坚定。 这个以
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模范检察官马玲玲名
字命名的未检办公室， 正悄然改写着一个个
迷途少年的人生轨迹。 小阳口中的“张院长”，
是河南省人大代表、 卢氏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张闪烁，这位心怀大爱的医者，如今成了照亮
少年们走出阴霾的“引路人”。 这场跨越职业
边界的特殊牵绊， 正是卢氏县人民检察院践
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深化“检察
+N”协同治理模式，护航涉罪未成年人重返
正途的生动实践。

时间回溯至四个月前的初秋午后， 玲玲
工作室里暖意融融。 一侧是深耕医疗领域、始
终践行社会责任的张闪烁， 一侧是因一时失
足而迷茫无措的涉罪未成年人。 卢氏县人民
检察院联合轩合司法社工， 特邀张闪烁以自
身从业经历为切入点， 与少年们展开一场深
度对话。 这是卢氏县检察机关创新帮教形式、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一次
精准施策。

俯身靠近少年们的张闪烁， 眼神里满是
恳切。“张院长在自己的岗位上帮助了那么多
人，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改过自新，将来也
做一个能为社会出力的人。 ”小阳的表态，让
在场众人倍感欣慰。

这场特殊的帮教对话， 绝非简单的故事
分享，而是卢氏县人民检察院将“教育、感化、
挽救”方针落到实处的具体行动。 玲玲工作室
打破司法机关单一帮教模式，联动人大代表、
司法社工等社会力量， 构建起多元协同帮教
体系，用真实的担当故事感召涉罪未成年人，
唤醒其内心的责任意识与感恩之心。

如今， 在检察机关的温情帮教和社会各
界的关怀感召下， 多名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涉
罪未成年人已实现“重生蜕变”：有的重返校
园，重拾书本追逐梦想；有的步入职场，用劳
动创造价值。 其中，涉罪未成年人小凯（化名）
通过自身努力，考上护理职业技术学校，即将
踏上救死扶伤的道路， 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
价值。

“卢氏县人民检察院始终坚守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初心，用法治守护成长，用温情点亮
希望。 ”张闪烁由衷感叹。从医者到少年“引路
人”，从“检察蓝”到社会各界力量，多方携手
同行，以新时代司法理念为指引，用责任与温
情为涉罪未成年人铺就重生之路， 让每一颗
曾迷茫的心灵， 都能在法治护航与社会关爱
中重新锚定人生方向，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王飞 王影

“检察蓝”携手人大代表
照亮涉罪少年重生路


